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19-073 

                       第 1 页 共 8 页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对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现金 8,995.7 万元收购泉州众

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9.9977%的股权。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20日，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

化”或“甲方”）与徐林英（以下简称“乙方一”）、杨三飞（以下简称“乙方二”，

“乙方一”和“乙方二”合并称为“乙方”）、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信科技”或“标的公司”或“丙方”，）签订《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以下简称“《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甲方

与乙方签订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及承诺协议（二）》（以下简

称“《业绩补偿及承诺协议（二）》”）。公司拟向乙方二以现金的方式购买众信科

技29.9977%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众信科技的

股权比例由10%增加至39.9977%。 

（二）审议情况 

1、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关事宜并签署

有关文件。 

2、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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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杨三飞，中国国籍，男，担任中坤（泉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福建首创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住址：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下

仓镇金塘村，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司 29.9981%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众信科技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一）标的公司概况 

名称：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晋新北路888号国际鞋纺城D栋1楼96-101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林英 

注册资本：4284万元 

股票代码：839275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31日 

营业期限：2010年03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对超纤合成革生产技术的研发；销售：超纤合成革、皮革、皮革

制品、PU、PVC、人造革、纺织布料、相关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鞋服箱

包材料及辅料。网站开发与建设；商务信息咨询；互联网信息服务（以上均不含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金融咨询及其它需经前置许可的项目）；通过互联网销售：

超纤合成革、皮革、皮革制品、PU、PVC、人造革、纺织布料、相关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鞋服箱包材料及辅料。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图（截至本次公告日） 

-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徐林英及其一致

行动人 

40.0304% 徐林英及其一致行

动人 

40.0304% 

2 杨三飞 29.9981% 实丰文化 39.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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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丰文化 10.0000% 单继杰 5.8240% 

4 单继杰 5.8240% 杨三飞 0.0004% 

5 其他 5%以下股东

合计持股 

14.1475% 其他5%以下股东合

计持股 

14.1475% 

合计 - 100% - 100%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众信科技资产总额71,685,826.59元，负债总额

13,925,115.73元， 净资产 57,760,710.86元 ， 2018 年 1-12月 营业 收入为

62,518,113.43元，净利润6,121,259.08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19年9月30日，众信科技资产总额99,362,936.55元，负债总额

25,073,499.81 元 ， 净 资 产 74,289,436.74 元 ， 2019 年 1-9月 营 业 收 入 为

123,733,484.11元，净利润16,528,725.8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各方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依据联信资产评估

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评估”）出具的中联信（证）评报字

[2019]第A0805号的《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的

泉州众信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报告》”）协商定价。 

根据联信评估出具的编号为中联信（证）评报字[2019]第A0805号的《资产

评估报告》，本次选用收益法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结论。通过清查及评

估测算，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众信科技的净资产账面值5,776.07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30,127.66万元，增幅390.91%。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经甲方与乙方充分、友好协商，最终确定本次购买众信

29.9977%股权的定价为8,995.7万元。 

（五）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众信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徐林英女士，徐林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534.9 万股，占公司股权比例 35.8287%。此外，徐林英的哥哥徐民保持有 162

万股，占比 3.7815%，徐林英的姐夫洪平持有 18 万股，占比 0.4202%，徐林英，

徐民保，洪平三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0.030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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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各方同意，甲方拟向乙方二以现金的方式，继续购买乙方二所持众信科技

29.9977%股份，此次购买完成后甲方将持有众信科技 39.9977%股份（甲方已于

2019 年 1月购买了众信科技 10%股份）。 

（二）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乙方二持有的众信科技 12,851,000 股股份，占众信科

技总股本 29.9977%。 

本次交易的作价及其依据：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各方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依据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信（证）评

报字[2019]第 A0805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协商定价。各方同意参考《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评估价值，标的股权于基准日按照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30,127.66

万元，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8,995.7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全部以人

民币现金的方式支付。 

（三）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支付及资产交割 

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且生效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不迟于 120 个工作

日内，甲方和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与指定对手方通过股转系统盘

后大宗协议转让方式完成交易对价支付和标的资产转让交割。 

(四)交割安排 

各方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股转系统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履行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股权回购 

乙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何一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低于 60%（含 60%），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一、乙方二按每年 8%的复利回购甲方持有乙方的股权。乙方一、

乙方二应在收到甲方回购通知之日，根据各自出售资产在总交易中的占比承担相

应比例的回购，且在九十日内完成回购，逾期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六）业绩承诺情况 

6.1 各方同意，乙方一、二应对众信科技于 2019年、2020 年、2021年及 2022

年连续四个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出承诺。乙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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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众信科技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

润数分别不低于 2,500 万、3,500 万元、4,500 万元、4,500 万元。 

6.2 如众信科技在上述第 6.1 条约定的业绩补偿期内实现的实际扣非净利

润数（以下简称“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上述第 6.1 条约定的承诺扣非净利

润数，则乙方应依据下方“(八)利润补偿方式”约定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七)标的资产承诺业绩差异的确定 

各方确认，业绩补偿期内，甲方应在年度审计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众信科技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

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若业绩未实现，乙方一、二应当根据专项核

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下方“（八）利润补偿方式”约定的补偿

方式进行补偿。 

（八）利润补偿方式 

8.1 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扣非净利润数

而需要乙方进行补偿的情形，甲方应在当年年报公告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召

开董事会会议，按照下方“第 8.2 现金补偿”规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乙方一、二

当年应补偿的现金，并向各补偿义务主体就其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

补偿的现金到账时间约定以上述书面通知为准。 

8.2 现金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

扣非净利润数）÷ 利润补偿期内各年度净利润承诺数总和×累计交易的总对价-

已补偿金额。 

扣非净利润数须经甲方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累计交易的总对价为

本次交易的对价及 2019 年 1月签署《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对价的总和，即

11,994.5万元。 

（九）整体减值测试补偿 

9.1 业绩补偿期届满后，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在甲方出具当年年度报告时对众信科技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报告

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乙方业绩补偿期间

已补偿金额，则乙方应当参照本协议约定的补偿程序另行进行补偿。需另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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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金额。 

9.2 甲方应于标的股份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确定乙方应补偿的现金

金额，并启动履行资产减值补偿的处置程序，并于当年内完成现金补偿。 

9.3 乙方所实际承担的业绩承诺补偿及标的资产减值补偿额合计不应超过

乙方自本次及 2019 年 1月交易（“总交易”）中获得的对价总额。 

9.4 乙方同意，乙方一、二根据各自出售资产在此次交易中的占比承担相应

比例的补偿金额。 

（十）业绩分红 

众信科技在无重大投资的情况下，乙方一、乙方二同意每年提交年度董事会

审议年报分红事项时，提交的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50%，且在审议

该事项上须保证投赞同票。重大投资为经董事会批准的且金额不低于 1500 万元

（含）的投资，乙方一、乙方二同意在本次交易事项有效期内（即本协议签署之

日且生效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不迟于 120 个工作日内）不进行分红。 

（十一）其他约定 

甲方具有优先出售权。如果乙方一、乙方二任何一方发生股权转让事宜，在

同等条件下，甲方可以优先于其他一方出售股权的权利。 

乙方一、乙方二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甲方征求同意，甲方自接到书

面通知之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行使优先出售权，否则视为放弃行使本次

优先出售权。 

（十二）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十三）协议生效日期 

自 2019年 11月 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持众信科技股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从众信科技所处市场前景来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皮革制品的需求量日益增长。然而，传统的天然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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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有限、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无需伤害”的消费观等原因，已远远不

能满足工业和人们消费增长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将是超纤材料。超纤材料从外观

和性能上极似天然皮革，具有柔软、手感丰满、吸湿性高、穿着舒适等特点，而

且在机械强度、耐化学性、质量稳定性、自动化剪裁、加工适应性等方面更优于

天然皮革，被广泛应用于制鞋、箱包、沙发、汽车内饰、服装用革、精密仪器及

镜头等领域。随着新技术和新生产工艺的不断应用，未来，超纤材料将能满足更

多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将进一步拓展，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2、从众信科技本身经营情况来看：众信科技专注产品开发端和销售端，整

合生产端的优质资源，通过紧密链接市场需求，深耕于新型超纤鞋面材料的时尚

开发，以高频度创新满足市场终端多变的时尚需求，成为快时尚品牌鞋企最重要

供应商之一。从2019年前三季度运行情况来看，众信科技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123,733,484.11元，净利润16,528,725.88元，实现了快速增长。 

3、从众信科技规范运行来看：作为一家挂牌新三板公众公司，其业务模式

较清晰，财务较为规范，盈利能力较强。 

本次增持众信科技股权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优化公司的业务结

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出

一定的积极影响，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风险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合计39.9977%的股权，后续可能面临市

场或政策变化、业务拓展、人员整合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加强双方协作沟通，持续优化内部组织、内控、监督等方面的管理防范和规避相

关风险。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后续如有重大进展或变化，公司将依照相关监管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二）》； 

3、《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补偿及承诺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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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的泉州众信超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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